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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主體 1. 股票未在外國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
上市。

2. 符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相關規範。但大陸地區人民、
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持
有股份或出資總額逾30%，或具有控
制能力者，應取得主管機關專案許可。

1. 發行之記名股票未在外國證券市場掛牌
交易，且以普通股為限。

2. 依外國法得組織登記之股份有限責任公
司，且未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相關規範。但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
持有股份或出資總額逾30%，或具有控
制能力者，應取得主管機關專案許可。

設立年限 1. 申請公司或任一從屬公司有三年以上業
務紀錄。

2. 以投資控股公司申請者，其設立年限得
以被控股公司之實際營運年限認定。

1. 設立登記滿兩個完整年度。

2. 以投資控股公司申請者，其設立年限得
以被控股公司之實際營運年限認定。

公司規模 公司規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申請上市時之實收資本額或淨值達新
台幣六億元以上者。

2. 上市時之市值達新台幣十六億元以上
者。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淨值折
合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

獲利能力 類型一：

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之稅前淨利累計達新台
幣二億五千萬元以上，且最近一個會計年
度之稅前淨利達新台幣一億二千萬元及無
累積虧損者。

類型二：

市值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且符合營

收/現金流量/淨值標準者。

類型三：

市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上，且符合營

收/淨值標準者。

符合下列標準之一：

1.「獲利能力」標準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其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之稅前淨利不得低於折合新台
幣四百萬元，且占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金額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達4%以上，且決算無
累積虧損者。

• 最近兩個會計年度均達3%以上者。

• 最近兩個會計年度平均達3%以上，且最
近一個會計年度之獲利能力較前一個會
計年度為佳者。

2.「淨值、營業收入及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標準，同時符合：

•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財務報
告之淨值折合新台幣六億元以上且不低
於股本三分之二。

•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來自主要業務之營業
收入達折合新台幣二十億元以上，且較
前一個會計年度成長。

•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流量為
淨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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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期間 1. 申報輔導滿六個月，或

2. 登錄興櫃股票滿六個月

1. 申報輔導滿六個月，或

2. 登錄興櫃股票滿六個月

股權分散 記名股東人數在一千人以上，公司內部人及
該等內部人持股逾50%之法人以外之記名股
東人數不少於五百人，且合計占發行股份總
額20%以上或滿一千萬股者。

公司內部人及該等內部人持股逾50%之法人
以外之記名股東不少於三百人，且其合計占
發行股份總額20%以上或逾一千萬股。

獨立董事 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五人，應設置獨立董事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
國設有戶籍。

董事會成員應至少五席，其中獨立董事席次
不得低於兩席，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一人應在中華民國設
有戶籍。

審計委員會 外國發行人應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
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公司章程應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但
申請時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淨
值折合新台幣未達六億元者，不在此限。

會計準則 依主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告編制準則
規定編制、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或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編制。

依主管機關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美國
會計原則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制。

集保規定 • 對象：董事及10%以上大股東。

• 股數：應將其於上市申請書件上所載
持股，扣除承銷之部位後，全數提交
保管，且總計不得低於股本一定比率，
如有不足者，應協調其他股東補足。

• 領回：自上市買賣開始日起屆滿六個
月後始得領回二分之一，屆滿一年後
可全數領回。

• 對象：董事及10%以上大股東。

• 股數：應將其於上櫃申請書件上所載
持股，扣除承銷之部位後，全數提交
保管，且總計不得低於股本一定比率，
如有不足者，應協調其他股東補足。

• 領回：自上櫃買賣開始日起屆滿六個
月後始得領回二分之一，屆滿一年後
可全數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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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事項 1. 願配合查核財務業務或資金流向。

2. 委任中國民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指
定訴訟及非訟代理人，委任主辦承銷
商於上市年度及後兩個會計年度負保
薦責任。

3. 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應增訂於公司章
程或組織文件內。

4. 上市股份應以賬簿劃撥方式交付。

5. 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上市契
的等。

6. 註冊地國法令明文規定部分股東權益
保護之重要事項屬法院專屬管轄之強
制規定，致未將我國法院管轄權增訂
於公司章程內者，於上市掛牌期間應
投保董事責任險。

1. 遵守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政
策規定。

2. 配合本中心必要時之實地查核，或應本
中心要求委託指定會計師或專業機構，
依本中心指定之查核範圍進行專案檢查，
並將檢查結果提交本中心，且同意負擔
相關費用。

3. 上櫃股份慮以賬簿劃撥方式交付。

4. 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應增訂於公司章程
或組織文件內。

5. 上櫃掛牌年度及其後三個會計年度內繼
續委任主辦推薦證券商協助外國發行人
遵循我國證券法令、本中心規章暨公告
事項及外國發行人股票第一上櫃契約。

6. 外國發行人股票第一上櫃契約，應以中
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契約所生之
紛爭，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訴訟管輯
法院。

7. 註冊地國法令就股東權益保護之重要事
項有法院專屬管轄之強制規定，而排除
我國法院管轄權，且未將我國法院管轄
權訂於公司章程者，應投保董事責任險，
且於上櫃掛牌期間應持續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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